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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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022

京投银泰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于

2011

年

9

月

7

日以邮件、传真形式发出通知，同年

9

月

15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会议应出席董事

9

名，亲自出席的董事

9

名。监事会全体成员对

相关议案发表了意见。会议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和董事会议事规则的相关规定。会议通过下

列决议：

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对北京京投阳光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增资的议案》。详见同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

券时报》、《证券日报》上的《关于对北京京投阳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增资的公告》（临

2011-

023

）。

特此公告。

京投银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9

月

16

日

证券代码：

600683

证券简称：京投银泰 编号：临

2011-023

京投银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对北京京投阳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增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投资标的名称：北京京投阳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下称

"

项目公司

"

）

投资金额和比例：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京投置地房地产有限公司（下称

"

京投置地

"

）拟向

项目公司增资

3,000

万元。增资完成后，项目公司的注册资本将由

1,000

万元增至

4,000

万元，

京投置地持有项目公司股权比例将由

40%

增至

85%

。

一、投资概述

1

、经公司董事会七届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全资子公司京投置地与北京星泰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下称

"

星泰公司

"

） 以人民币

40,100

万元联合参与北京市房山区长阳镇长阳

西站

3

号地居住项目地块使用权的投标， 并于

2010

年

12

月

13

日取得北京市国土资源局的

《中标通知书》。按照双方约定，京投置地与星泰公司按照

40%

、

60%

的持股比例于

2011

年

1

月

12

日成立了项目公司，项目公司的注册资本为

1,000

万元。截至目前，该项目已开工建设。

2

、根据公司业务发展的需要，京投置地拟与星泰公司、项目公司签署《增资协议书》，由京

投置地对项目公司增资

3,000

万元，星泰公司不再增资。增资完成后，项目公司的注册资本将

由

1,000

万元增至

4,000

万元，京投置地对项目公司的持股比例将由

40%

增至

85%

，星泰公司

的持股比例由

60%

降至

15%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改变我公司的合并报表范围。

3

、 本次交易已经公司董事会七届三十九次通讯会议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

决结果审议通过。

4

、根据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本次交易无需报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交易各方情况介绍

（一）增资方：北京京投置地房地产有限公司

1

、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北京京投置地房地产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通州区漷县镇漷兴一街

896

号

成立日期：

2004

年

5

月

12

日

法定代表人：王辉

注册资本：

28,000

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销售自行开发后的商品房

2

、京投置地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二）项目公司：北京京投阳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

、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北京京投阳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通州区漷县镇漷兴一街

1713

号

成立日期：

2011

年

1

月

12

日

法定代表人：王辉

注册资本：

1,000

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销售自行开发的商品房

2

、京投置地持有项目公司

40%

股权，星泰公司持有项目公司

60%

股权。

3

、截至

2011

年

6

月

30

日，项目公司未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

44,795

万元，负债总额

43,879

万元，净资产

916

万元，营业收入为

0

，净利润

-84

万元。

（三）股东方：北京星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

、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北京星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怀柔区迎宾中路

1

号

501

室

法定代表人：唐军

注册资本：

5,518

万元

成立日期：

1999

年

4

月

5

日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销售商品房；自有房产的物业管理。

2

、星泰公司与我司及前十名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均无关联关

系，故本次交易不会构成关联交易。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本次交易标的为项目公司新增的注册资本

3,000

万元。

四、交易定价与增资款支付

1

、交易定价

经各方协商后一致同意，本次交易的定价参照京投置地与星泰公司的首次出资情况，京投

置地向项目公司增资

3,000

万元，星泰公司不再增资。增资完成后，项目公司的注册资本将由

1,

000

万元增至

4,000

万元，京投置地持有项目公司股权比例将由

40%

增至

85%

，星泰公司的持

股比例由

60%

降至

15%

。

2

、增资款支付

京投置地

3,000

万元增资款应于《增资协议书》签署后十五个工作日内到位。

五、协议主要内容

1

、项目公司注册资本由

1,000

万元增至

4,000

万元，新增注册资本

3,000

万元全部由京投

置地认缴，增资款应于协议签署后十五个工作日内到位。

本次增资完成后，京投置地出资

3400

万元，持有项目公司

85%

股权；星泰公司出资

600

万

元，持有项目公司

15%

股权。

2

、本次增资完成后，如项目公司自身筹资无法满足项目开发的需求，由京投置地向项目公

司提供股东借款，并可按年利率

12%

计收资金占用费。经京投置地、星泰公司协商一致，可调整

前述资金占用费的利率。

3

、京投置地、星泰公司按本次增资完成后所持项目公司股权比例享有利润分配权。若因满

足融资银行对项目公司最低注册资本的要求需对项目公司增资而导致星泰公司所持项目公司

15%

股权比例减少的，不影响星泰公司按

15%

享有利润分配权。

4

、生效条款

协议经各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公章后生效。

六、交易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分析

1

、本次增资所需资金由京投置地自筹解决；

2

、本次增资有利于公司进一步加强对项目公司的管理，增加公司未来获取的收益。

七、备查文件

1

、七届三十九次董事会会议决议；

2

、增资协议书；

3

、京投置地、星泰公司、项目公司的营业执照及项目公司的财务报表。

特此公告。

京投银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9

月

16

日

证券代码：

002044

证券简称：江苏三友 公告编号：

2011－019

江苏三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2

、本次股东大会无新提案提交表决。

二、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江苏三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2011

年

8

月

30

日发出会议通知，

2011

年

9

月

16

日上午

9

时在公司三楼会议室召开。参加本次股东大

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计

2

人，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

87,374,70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38.96%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葛秋先生主持，公司董事、监事、董事

会秘书、其他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

程序符合 《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等法律法

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议案审议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 《关于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议

案》。表决结果如下：

表决结果：同意票

87,374,70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总股数的

100%

；反对票

0

股；弃权票

0

股。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江苏同盛律师事务所；

2

、律师姓名：崔春、张震宇；

3

、结论性意见：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

员资格、召集人资格、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规范

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本次会议备查文件

1

、与会董事签署的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江苏同盛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江苏三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江苏三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一年九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

002044

证券简称：江苏三友 公告编号：

2011-020

江苏三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会计师事务所名称发生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江苏三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

本公司

"

）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公司聘任国富浩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外部审计机构。公司于近日收到国富浩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通知，

因该公司实施特殊普通合伙会计师事务所改制，其名称已变更为

"

国富浩华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

"

，改制后原国富浩华会计师事务有限公司相应的责任、权利和义务均由国富浩

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继承。公司聘任的会计师事务所名称变更为

"

国富浩华会计

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

。

特此公告。

江苏三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0

一一年九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

002044

证券简称：江苏三友 公告编号：

2011-021

江苏三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江苏三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于

2011

年

9

月

5

日以书面形式发出会议通知，

2011

年

9

月

16

日上午

10

时

30

分在公司三楼会议室召开。应

出席会议的董事

7

名，实际出席会议的董事

7

名。会议由董事长葛秋先生主持，公司全体监

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本次会议的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的

有关规定。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和表决，形成如下决议：

一、会议以赞成票

7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审议通过了《公司内部控制规则落实

情况自查表》；

《公司内部控制规则落实情况自查表》 全文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上。

二、会议以赞成票

7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审议通过了《关于

"

加强中小企业板上

市公司内控规则落实

"

专项活动的整改计划》。

《关于

"

加强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内控规则落实

"

专项活动的整改计划》全文刊登于巨潮

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

特此公告。

江苏三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0

一一年九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

000917

股票简称：电广传媒 公告编号：

2011-065

湖南电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二、会议的召开情况

1

、召开时间：

2011

年

9

月

16

日上午

9:30

2

、召开地点：长沙市金鹰影视文化城湖南国际影视会展中心欢城三楼贵宾一厅会议室

3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4

、召 集 人：公司董事会

5

、主 持 人：董事长龙秋云先生

6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

4

人，代表股份

87,726,79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

的

21.59%

。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经股东大会审议，以记名方式投票表决。会议审议了如下议案：

（一）通过了《关于为湖南省有线电视网络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

87,485,204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99.72%

；反对

241,586

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28%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二）通过了《关于为广州韵洪广告有限公司向银行借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

87,726,79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表决权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三）通过了《关于为湖南圣爵菲斯投资有限公司向银行借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

87,726,79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表决权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公司常年法律顾问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经办律师邹华斌、李赛男列席本次股东大会，并

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公司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

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

会的召集人资格及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

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

、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确认的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2

、见证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湖南电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9

月

16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６７７

证券简称：航天通信 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１８

航天通信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职工监事变更的公告

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５

日召开五届三次职工代表大会，公司原职工监事夏建林先生因工

作变动不再担任职工监事，会议选举杨树东先生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职工监事（简历附后），

任期与第六届监事会一致。

特此公告。

航天通信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一一年九月十六日

附：杨树东先生简历

杨树东：

１９６７

年

１０

月出生，研究员级高级工程师，研究生，曾任沈阳航天新新集团人力资

源部部长、组织部部长，沈阳航天新新集团总经理助理，沈阳航天新星机电有限公司董事、总

经理，现任本公司党委委员、人事政工部部长。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６７７

证券简称：航天通信 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１９

航天通信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次会议无新提案提交表决，无修改提案，也无否决提案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的情况

１

、会议召开的时间和地点：

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６

日上午

９

：

３０

。

地点：杭州市解放路

１３８

号公司大楼二号楼四楼会议室。

２

、会议召集人：航天通信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３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９

日

４

、会议方式：现场投票方式

５

、主持人：杜尧董事长

６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５

，代表股份

６２７９０２６７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１９．２５％

。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１

、审议通过《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６２７９０２６７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鉴于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构成进行调整，特对《公司章程》部分条款进行修改：

（

１

）第一百零六条

原为：董事会由十一名董事组成，其中独立董事四名。公司董事会设董事长一名，副董事

长一至二名。

现修改为：董事会由九名董事组成，其中独立董事三名。公司董事会设董事长一名。

（

２

）第一百四十三条

原为：公司设监事会，监事会由

５

名监事组成。

现修改为：公司设监事会，监事会由

３

名监事组成。

２

、审议通过《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经公司董事会提名，股东大会选举杜尧、于喜

国、谢雪、丁佐政、张渝里、戴晓峰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选举李淑敏、俞安平、黄伟民为第

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由九名成员组成，其中独立董事三人。

选举结果如下（单位：股）：

董事 同意 反对 弃权

杜尧

６２７９０２６７ ０ ０

于喜国

６２７９０２６７ ０ ０

谢雪

６２７９０２６７ ０ ０

丁佐政

６２７９０２６７ ０ ０

张渝里

６２７９０２６７ ０ ０

戴晓峰

６２７９０２６７ ０ ０

李淑敏

６２７９０２６７ ０ ０

俞安平

６２７９０２６７ ０ ０

黄伟民

６２７９０２６７ ０ ０

３

、审议通过《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经监事会提名，股东大会选举王耀国为第六届

监事会监事。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由三名成员组成，其中职工代表监事二人。

监事选举结果如下：同意

６２７９０２６７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４

、审议通过《关于会计师事务所变更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６２７９０２６７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公司对

２０１１

年度审计机构作以下变更： 由天健正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变更为立信

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５

、审议通过《关于增加对张家港保税区新乐毛纺织造有限公司担保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６２７２０８６７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

９９．８９％

； 反对

６９４００

股，弃权

０

股。

为了保证控股子公司张家港保税区新乐毛纺织造有限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及发展，拟增

加对其担保额度

２０００

万美元（折合人民币

１．３

亿元左右）。

四、律师见证情况

北京市众天律师事务所（经办律师：苌宏亮、王崇理）对本次股东大会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该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以及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

人资格及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其他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

股东大会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目录

１

、股东大会决议；

２

、法律意见书。

航天通信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一一年九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６７７

证券简称：航天通信 编号：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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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天通信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航天通信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６

日在杭州

召开。会议应到董事

９

名，实到董事

９

名，公司监事列席了会议，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会议由杜尧先生主持，经会议认真审议，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选举杜尧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长。

二、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总裁的议案》

聘任于喜国先生为公司总裁，任期与董事会任期一致。

三、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董事会专业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１

、战略委员会委员由杜尧、于喜国、俞安平、黄伟民、丁佐政

５

名董事组成，任期与董事会

任期一致。战略委员会设主任委员

１

名，由董事长杜尧担任。

２

、提名委员会委员由黄伟民、俞安平、戴晓峰

３

名董事组成，任期与董事会任期一致。提

名委员会设主任委员

１

名，由独立董事黄伟民担任。

３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由俞安平、李淑敏、张渝里

３

名董事组成，任期与董事会任期一致。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设主任委员

１

名，由独立董事俞安平担任。

４

、审计委员会委员由李淑敏、俞安平、谢雪

３

名董事组成，任期与董事会任期一致。审计

委员会设主任委员

１

名，由独立董事李淑敏担任。

四、审议通过《关于聘任高管人员的议案》

经公司总裁提名，聘任董卫东先生、夏建林先生、于康成先生为公司副总裁，聘任徐宏伟

先生为公司总会计师，任期与董事会任期一致。

五、审议通过《关于聘任董事会秘书及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经公司董事长提名，聘任徐宏伟先生为董事会秘书，聘任叶瑞忠先生为董事会证券事务

代表，任期与董事会任期一致。

航天通信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九月十六日

附件：有关人员简历

于喜国，男，

１９５８

年

９

月出生，工商管理硕士，研究员。本科毕业于北京工业学院特种飞行

器系战术导弹总体设计专业， 研究生毕业于哈尔滨工业大学高级管理人员工商管理专业。曾

任航空航天部三院

１５９

厂工艺员、生产调度处处长、副厂长、厂长，中国航天科工集团第三研

究院副院长、党委委员、航天科工海鹰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副董事长、党委书记，现任本公司

董事、总裁。

董卫东，男，

１９５８

年出生，研究员级高级工程师，大学本科，曾任浙江省纺织机械器材工业

公司副总经理、浙江兔羊毛纺织集团公司总经理、湖州中汇纺织服装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书

记，本公司资产运营处处长、总经济师、董事会秘书，现任本公司副总裁。

夏建林，男，

１９６５

年出生，高级工程师，浙江工业大学工商管理专业研究生，曾任杭州人民

包装有限公司技术处处长、品质部部长、市场部党支部书记、技术中心主任、副总经理，本公司

资产运营处常务副处长、处长，企业总监，副总裁，现任本公司工会主席、纪委书记。

徐宏伟，男，

１９７０

年出生，博士，曾任浙江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营业部总经理助理、副经理，

浙江省创业投资有限公司资本运营部副经理，本公司投资处副处长、处长、财务总监、副总裁

兼财务负责人，现任本公司财务负责人兼董事会秘书。

于康成，

１９６２

年出生，研究员级高级工程师，硕士，毕业于哈尔滨工程大学。曾任沈阳航天

新新集团公司副总工程师兼研究所所长、副总经理，沈阳航天新乐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本

公司副总工程师、科技质量（军工）部部长，现任本公司副总裁。

叶瑞忠，男，

１９７０

年出生，

ＭＢＡ

。曾任本公司办公室副主任、计划处处长、证券管理总部总

经理，现任本公司副总经济师、证券管理部部长、证券事务代表。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６７７

证券简称：航天通信 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２１

航天通信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航天通信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６

日在杭州

召开。会议应到董事

３

名，实到董事

３

名，公司监事列席了会议，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会议由王耀国先生主持，经会议认真审议，通过了以下决议：

选举王耀国先生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主席。

特此公告。

航天通信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

○

一一年九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４１５

证券简称：

ＳＴ

汇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３０

新疆汇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无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１

、召开时间

（

１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６

日（星期五）

１４

：

３０

（

２

）网络投票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５

日

－９

月

１６

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６

日上

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５

日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６

日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

２

、召开地点：乌鲁木齐市南湖南路

６６

号水清木华

Ａ

栋七楼会议室

３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４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５

、主持人：高传义

６

、《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１４７

人，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６４５

，

９０１

，

６６１

股，占公司股份总额的

６６．１５４８％

，其中：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１４７

人，代表股份

６４５

，

９０１

，

６６１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６６．１５４８％

；现场会议无股东出席。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出席了本次会议。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关于调整公司董事、监事津贴的议案

（

１

）议案表决情况：

同意

６４４

，

０８５

，

５９３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９９．７１８８％

；反对

１

，

８１６

，

０６８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２８１２％

；弃权

０

股。

（

２

）表决结果：通过。

（二）关于变更公司会计估计的议案

（

１

）议案表决情况：

同意

６４４

，

８８１

，

６６３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９９．８４２１％

；反对

７６

，

８５３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０１１９％

；弃权

９４３

，

１４５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９２４

，

６４５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１４６０％

。

（

２

）表决结果：通过。

上述议案详细内容见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３０

日公告。

参会前十大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名称

海航资本控股

有限公司

天津燕山股权

投资基金有限

公司

天津天信嘉

盛投资有限

公司

天津远景天

创股权投资

合 伙 企 业

（有限合伙）

天津通合投

资有限公司

天津天诚

嘉弘股权

投资基金

合伙企业

（有 限 合

伙）

陈咏雪 李拥军 姬伟国 陈锦波

所持股

数（股）

４３８

，

４０１

，

０７３ １１９

，

０６５

，

７３６ ４１

，

５９５

，

０１７ ２３

，

１０８

，

３４２ １１

，

５５４

，

１７１ ７

，

６２５

，

７５３ ５３６

，

５８０ ３８９

，

１００ ３００

，

５２５ ２５３

，

９００

１．００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反对 反对 同意

２．００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未投 同意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１

、律师事务所名称：新疆昌年律师事务所

２

、律师姓名：张新强 聂晓江

３

、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表决程序均符合相

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１

、新疆昌年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新疆汇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

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２

、新疆汇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新疆汇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６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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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

9

月

17

日 星期六

证券代码：

600330

证券简称：天通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11-023

天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不存在被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

本次会议召开前不存在补充提案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天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刊登于

2011

年

8

月

30

日的《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会

议于

2011

年

9

月

16

日上午

10

点

30

分在海宁凯元国际酒店二楼会议室召开。

（二）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表决方式。

（三）出席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股东和代理人共

15

人，代表股份

195,304,092

股，占公司

总股本

588,818,400

股的

33.17%

。

（四）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长潘建清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会议。

二、提案审议情况

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并形成决议：

1

、审议通过了《年产

60

万片

4

英寸

LED

蓝宝石衬底材料技改项目》的议案；

同意票为

195,304,092

股， 占参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票为

0

股；弃权票为

0

股。

2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关联交易决策程序》的议案。

同意票为

195,304,092

股， 占参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票为

0

股；弃权票为

0

股。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经国浩律师集团（杭州）事务所张立民、俞婷婷律师见证。该所律师认为：

天通股份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和表决

程序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所通过的有

关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的股东大会决议；

2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天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Ο

一一年九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

601718

证券简称：际华集团 公告编号：临

2011-022

际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

本次会议无新提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召开情况

1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

、召开时间：

2011

年

9

月

16

日（星期五）上午

9:00

3

、股权登记日：

2011

年

9

月

13

日

4

、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丰台区南四环西路

188

号

15

区

6

号楼

7

层会议室

5

、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沙鸣先生

6

、会议表决方式：现场表决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上海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表共计

8

名，代表股份

2,704,873,100

股，占公司股份

总数的

70.13 %

。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和见证律师、公司保荐人出席了本次会议。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并以现场记名投票方式表决通过了如下议案：

1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1

年中期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

同意

2,704,873,1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股

东所持表决权的

0 %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

。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由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指派律师进行现场见证， 并出具法律意见书，认

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

、本次股东大会决议

2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际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0

一一年九月十六日

股票代码：

600173

股票简称：卧龙地产 公告编号：临

2011-036

卧龙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二

○

一一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没有新提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的召集和出席情况

卧龙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二

○

一一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

会

议

"

） 于

2011

年

9

月

16

日在浙江省上虞市经济开发区人民西路

1801

号公司办公楼会议室

召开。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五名， 代表公司股份

416,851,353

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57.49%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会议。会议由公

司董事长陈建成先生主持。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

定。

二、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出资参股浙江龙信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的议案》

同意公司出资认缴浙江龙信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暂定名）财产份额。公司认缴出资

额为人民币

10,000

万元， 首期认缴额为人民币

3,500

万元， 占该有限合伙企业总出资额的

5%

，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公司为该合伙企业的有限合伙人。该事项构成关联交易，关联

股东回避表决，其他股东表决如下：

同意

40,238,531

股， 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 弃权

0

股，大会通过该议案。

（二）审议通过《关于变更

2011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同意公司

2011

年度审计机构由立信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变更为立信会计师事务

所（特殊普通合伙）。

同意

416,851,353

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大会通过该议案。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由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认为二

○

一

一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的资格、本次

会议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相关事宜未违反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决议合

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卧龙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二

○

一一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卧龙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召开二

○

一一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卧龙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一年九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

000816

证券简称：江淮动力 公告编号：

2011-048

江苏江淮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特别提示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无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事项。

二、会议的召开和出席情况

1

、召开时间：

2011

年

9

月

16

日上午

9

：

30

2

、召开地点：公司办公楼二楼会议室

3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4

、召集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5

、主持人：公司董事长胡尔广先生

6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7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3

人，代表股份

253,025,816

股，占本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23.24%

。

三、提案审议情况

审议通过《关于全资子公司江苏江动集团进出口有限公司开展

2012

年远期外汇交易的议

案》。

表决结果：同意

253,025,816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议案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二分之一以上同意。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江苏一正律师事务所

2

、律师姓名：张步照、刘晓雷

3

、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

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及会议召集人的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会议的表决

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

、公司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公司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江苏江淮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九月十七日


